
+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期间串联通风

安

全

技

术

措

施

	
	审 签 意 见
	签 字 栏

	总工程师
	
	

	安全矿长
	
	

	生产矿长
	
	

	通 风 科
	
	

	安 全 科
	
	

	生 产 科
	
	

	调 度 室
	
	

	通 风 区
	
	

	编    制
	
	


一、概况：+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期间因工作需要，经矿严禁，决定将+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期间的部分回风经+585m南一瓦斯巷、+525南一边界回风上山、+525m南一边界石门串入到+525m南一边界石门开口点以北的+525m大巷进风系统，为确保上车场扩刷串联通风期间的安全生产，根据《煤矿安全规程》有关规定，特编制此串联通风安全技术措施。

二、通风系统

+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期间的通风系统

进风：管井下车场→+585m南一瓦斯巷扩刷点；

回风：+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点→+585m南一瓦斯巷→+525m南一边界回风上山→+525m南一边界石门→+525m南一边界石门开口点以北的+525m大巷进风系统→经+525m南一边界石门开口点以北进风系统的采掘工作面→+525m南一回风上山、+525m北一回风上山、+525m北三回风上山、+525m北五回风上山、+525m北六回风上山→直至北翼总回风→北翼总回风主要通风机→地面。

（一）保证碛头有足够的风量，不得无风作业，微风作业，严禁瓦斯超限作业。

（二）根据《煤矿安全规程》规定，串联通风时，必须在以下位置安设传感器、防尘喷雾，并设置相关参数如下表：

表一  CH4传感器的报警浓度、断电浓度、复电浓度、断电和撤人范围

	CH4传感器

设置地点
	报警

浓度（%）
	断电

浓度（%）
	复电

浓度（%）
	断 电 撤 人范 围

	+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点回风侧5m范围内
	0.5
	≥0.5
	＜0.5
	+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点至+525m南一边界回风上山与+585m南一瓦斯巷交叉点内和+585m南一瓦斯巷、+585m南一边界回风上、+630m南二至南一边界底板巷、+630m南一边界回风上山内所有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电源以及人员

	+585m南一瓦斯巷距+585m南一瓦斯巷与+525m南一边界回风上山交叉点10-15m
	0.5
	≥0.5
	＜0.5
	+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点至+525m南一边界石门开口点内和+585m南一瓦斯巷、+585m南一边界回风上、+630m南二至南一边界底板巷、+630m南一边界回风上山内所有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电源以及人员

	+525m南一边界石门开口点以北10-15m的+525m大巷
	0.5
	≥0.5
	＜0.5
	+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点回风及串风区域内所有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电源以及人员


表二  CO传感器的报警浓度、断电浓度、复电浓度、断电和撤人范围

	CO传感器

设置地点
	报 警

浓 度

（ppm）
	断 电

浓 度

（ppm）
	复 电

浓 度

（ppm）
	断   电  撤  人

范   围

	+585m南一瓦斯巷距+585m南一瓦斯巷与+525m南一边界回风上山交叉点10-15m
	24
	≥24
	＜24
	+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点至+525m南一边界石门开口点内和+585m南一瓦斯巷、+585m南一边界回风上、+630m南二至南一边界底板巷、+630m南一边界回风上山内所有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电源以及人员

	+525m南一边界石门开口点以北10-15m的+525m大巷
	24
	≥24
	＜24
	+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点回风及串风区域内所有非本质安全型电气设备的电源以及人员


表三  防尘喷雾设置地点

	设 置 地 点
	组  数

(组)

	+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点回风侧10m范围内10m
	1

	+585m南一瓦斯巷距+585m南一瓦斯巷与+525m南一边界回风上山交叉点20m
	1

	+525m南一边界石门开口点以北20m的+525m大巷
	1


（三）在被串联的+525m南一边界石门开口点以北的+525m大巷进风系统中的掘进工作面局部通风机前5m和采煤工作面进风石门内必须安设一氧化碳传感器、瓦斯传感器和瓦斯断电闭锁装置，瓦斯传感器浓度超过0.5％时，瓦斯闭锁装置自动断电功能断开被串联工作面及进、回风中所有电器设备的电源。每班必须设专职瓦斯检查员，按规定检查和汇报被串联工作面及进、回风中的一氧化碳、瓦斯和二氧化碳浓度，当被串联工作面进风一氧化碳浓度达到或超过24PPm，进风瓦斯或二氧化碳浓度超过0.5%时，工作面瓦斯或二氧化碳浓度达到或超过1.4％，回风瓦斯浓度超过0.9％，必须停止作业，撤出被串联工作面及受影响区域内的所有工作人员至新鲜风流中的安全地点，切断电源并及时向矿调度室汇报处理，待正常通风后，方可恢复生产工作。

（四）+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期间，必须坚持湿式作业，装岩前洒水，放炮使用水泡泥和放炮喷雾。

（五）+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期间及其回风流中发现有硫化氢等有毒有害气体及异味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撤出+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点及其回风系统中受影响区域内的所有人员，并向矿调度室汇报并进行处理，待正常通风后，方可恢复生产工作。

（六）+525m大巷使用的机车，必须设置甲烷报警仪，当瓦斯浓度超过0.5%时，必须停止机车运行。相关区域的电气设备，甲烷监测报警断电装置，每周至少全面检查一次。严禁失爆，确保安全使用。

（七）当+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完毕，该串联通风结束。

（八）其它按生产部门编制的+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措施执行。

（九）附：+585m南一瓦斯巷上车场扩刷期间串联通风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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